
器官捐贈之流程 

1. 發掘潛在器官捐贈病人，由醫師評估或家屬主動提出 

2. 通知社工師與協調師評估潛在捐贈者狀況 

3. 詢問意願：向家屬說明器官捐贈流程及確認捐贈意願 

4. 病人或家屬(最近親屬)簽署『器官組織捐贈同意書』 

5. 啟動器捐流程：評估器官功能，安排相關檢驗、檢查 

6. 持續捐贈者的照顧及生命徵象的維持 

7. 安排兩次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：由兩位符合腦死判定資格之醫師，依嚴謹的腦判

步驟進行兩次測試，包括腦幹反射測試及無自行呼吸測試，第一次判定性腦幹功

能測試通過之後，接回人工呼吸器，間隔至少四小時以上，依第一次測試之規定

程序再進行第二次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。完成連續二次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，如

仍完全符合無腦幹反射與不能自行呼吸之條件，即可判定為腦死。 

8. 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之屍體，需報請檢察官同意 

9. 配對器官與聯繫受贈醫院：第一次判定性腦幹功能測試通過之後，器官捐贈協調

師登錄捐贈者資料及上傳相關報告，產生各器官之配對名單，依各器官之順位聯

絡受贈名單之醫院窗口。 

10. 器官捐贈與移植手術：進行摘取手術與遺體護理 

11. 協助辦理出院手續及喪葬補助申請。 

 


